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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二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

公司于2024年 4月16日召开十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利润分

配预案，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

东回报规划。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

监事会在综合分析公司资金状况、项目投资资金需求、维护公司

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同意董事会提出的《2023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认为：该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

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》的相关

要求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和公司发展阶段成长期的实际情况，

分红标准和比例明确清晰，决策程序完备，充分保护了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七日


